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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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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组管理系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组管理系统的型号编制、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组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36945－2018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词汇 

QB/T ××-20×× 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充电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945－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池组管理系统（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可以控制蓄电池输入和输出功率，监视蓄电池的状态（温度、电压、荷电状态），为蓄电池提供通

讯接口的系统。 

 [GB/T 36945－2018，定义 3.10] 

3.2  

均衡 balancing  

为实现工作中单体电池间电压、容量等性能的最佳一致性，管理系统通过特定方式调整特定单体电

池的充放电电流的过程。 

3.3 

被动均衡 passive  balancing 

使用电阻耗散能量的均衡称为被动均衡。被动均衡也可称为泄放均衡或阻性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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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动均衡 active balancing 

通过能量转移实现的均衡称为主动均衡。主动均衡也可称为能量转移均衡。 

3.5 

剩余电量 residual electricity 

放电、使用或贮存后电池中余留的电量。 

[GB/T 36945-2018,定义 4.8] 

3.6 

工作电流 working current   

管理系统为保持自身正常工作所消耗的电流。该电流不包括由电池组经管理系统施加到负载上的电

流，以及由充电器经管理系统或管理系统自身施加到电池组上的电流。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C2：电池组的2小时率额定容量（Ah）。 

5 型号命名 

5.1 总则 

管理系统的型号由用途代号、适用电池组串数、适用电池组标称电压、适用电池组额定容量、端口

形式、均衡方式组成。 

5.2 用途代号 

用途代号用大写英文字母DG表示。 

5.3 适用电池组串数 

适用电池组串数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5.4 适用电池组标称电压 

适用电池组标称电压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单位为V。 

5.5 适用电池组额定容量 

适用电池组额定容量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单位为Ah。 

5.6 端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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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形式用一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F — 表示充放电分口； 

T — 表示充放电同口。 

5.7 均衡方式 

均衡方式用一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W — 表示无均衡，可省略； 

B — 表示被动均衡； 

Z — 表示主动均衡。 

5.8 型号组成形式 

管理系统型号由 5.1规定的内容组合而成，其组成形式如图 1所示，其中电池组额定容量、端口形

式、均衡方式之间用符号“-”隔开。 

 

图 1 管理系统型号组成形式 

管理系统型号编制示例如下： 

示例1：用于 13 串、48 V、10 Ah 锂离子蓄电池组，充放电同口，被动式均衡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组管理

系统。其型号为：DG134810-T-B。  

示例2：用于 12 串、36 V、10 Ah 锂离子蓄电池组，充放电分口，主动式均衡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组管理

系统。其型号为：DG123610-F-Z。 

6 要求 

6.1 总则 

管理系统的性能应满足相应电池组的使用要求，确保电池组在充电、放电和存储时的安全。 

6.2 管理功能 

6.2.1 参数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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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应具备监测单体电池、电池组的电压、电池组回路电流和温度参数的功能。监测参数的测

量精度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参数测量精度要求 

参数 总电压 电流 温度 单体电池电压 

精度要求 ≤ 1 % ≤ 1 % ±2 ℃ ≤ 1 % 

6.2.2 短路保护及恢复 

当管理系统的充电端口或放电端口发生短路时，其应在500 us内切断充电或放电回路；解除短路后，

其应能恢复充电或放电工作。 

6.2.3 反接保护及恢复 

当管理系统的充电端口正极与负极发生反接充电时，其应切断充电回路；解除反接后，其应能恢复

充电工作。 

6.2.4 温度保护及恢复 

当管理系统的温度达到温度保护值时，其应在30 s内切断充电和放电回路；当温度低于温度保护值

时，其应能恢复充电和放电工作。      

6.2.5 放电口充电保护 

充电和放电为分口的管理系统，当充电端口在进行充电工作时，管理系统应切断放电回路；停止充

电后，管理系统应能恢复放电工作。 

6.2.6 充电过压保护及恢复 

当电池组内任意单体电池电压高于充电过压保护值时，管理系统应在1 s内切断充电回路；当电池

组内所有单体电池电压低于充电过压保护值时，管理系统应能恢复充电工作。 

6.2.7 放电欠压保护及恢复 

当电池组内任意单体电池电压低于放电欠压保护值时，管理系统应在 1 s 内切断放电回路；当电池

组内所有单体电池电压高于放电欠压保护值时，管理系统应能恢复放电工作。 

6.2.8 充电过流保护及恢复 

当管理系统的充电回路电流高于充电过流保护值时，其应在 1 s 内切断充电回路；当充电回路电流

恢复到充电过流保护值时，其应能恢复充电工作。 



××/T ×××××—×××× 

5 

6.2.9 放电过流保护及恢复 

当管理系统的放电回路电流高于放电过流保护值时，其应在 1 s 内切断放电回路；当放电回路电流

恢复到放电过流保护值时，其应能恢复放电工作。 

6.2.10 均衡保护 

6.2.10.1 被动均衡 

当电池组内任意单体电池电压达到均衡启动条件时，管理系统应对该单体电池进行放电保护。  

6.2.10.2 主动均衡 

当电池组内任意单体电池电压达到均衡启动条件时，管理系统应在该单体电池与其它单体电池之间

进行能量转移。 

6.2.11 显示及通讯 

管理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a) 计算、显示电池组剩余电量； 

b) 对监测到的故障进行显示或报警； 

c) 通过通讯接口与充电器互认协同充电；充电通讯协议符合 QB/T ××××-20××中附录 B 的

要求； 

d) 通讯可读取其产品和电池组的剩余电量、温度、电压、电流等参数信息。 

6.3 电气性能 

6.3.1 工作电压范围 

在单体电池工作电压范围内，管理系统应正常充电和放电工作。 

6.3.2 抗冲击电压 

按 7.3.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管理系统应正常充电工作。 

6.3.3 休眠电流 

管理系统进入休眠状态后，其电流不应大于 1×10
-5 C2 (A)。 

6.3.4 工作电流 

管理系统启动工作后，其电流不应大于 0.01 C2 (A)。 

6.3.5 放电控制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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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放电回路压降不应大于所适用电池组标称电压的 0.5 %。 

6.3.6 充电控制压降 

管理系统充电回路压降不应大于所适用电池组标称电压的 0.5 %。 

6.3.7 放电持续电流能力 

按 7.3.7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管理系统应能以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持续放电 15 min。  

6.3.8 放电冲击电流能力 

按 7.3.8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管理系统应能以放电过流保护值 90 %的电流持续放电 60 s。 

6.3.9 充电持续电流能力 

按 7.3.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管理系统应能以最大持续充电电流持续充电 15 min。 

6.3.10 充电冲击电流能力 

按 7.3.10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管理系统应能以充电过流保护值 90 %的电流持续充电 60 s。 

6.4 环境适应性 

6.4.1 耐低温 

6.4.1.1 低温存储 

按 7.4.1.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 6.2.2、6.2.6～6.2.9 条的要求。 

6.4.1.2 低温工作 

按 7.4.1.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 6.2.2、6.2.6～6.2.9 条的要求。 

6.4.2 耐高温 

6.4.2.1 高温存储 

按 7.4.2.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 6.2.2、6.2.6～6.2.9 条的要求。 

6.4.2.2 高温工作 

按 7.4.2.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 6.2.2、6.2.6～6.2.9 条的要求。 

6.4.3 耐湿热 

按 7.4.3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 6.2.2、6.2.6～6.2.9 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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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振动 

按 7.4.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 6.2.2、6.2.6～6.2.9 条的要求。 

6.4.5 冲击 

按7.4.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6.2.2、6.2.6～6.2.9条的要求。 

6.4.6 静电放电 

按7.4.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管理系统应正常工作，且满足6.2.2、6.2.6～6.2.9条的要求。 

6.5 其他要求 

    产品随附资料中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高温保护值、高温保护恢复值； 

b) 低温保护值、低温保护恢复值； 

c) 过压保护值、过压恢复值； 

d) 欠压保护值、欠压恢复值； 

e) 充电过流保护值、放电过流保护值； 

f) 均衡启动条件、通讯协议； 

g) 单体电池电压工作范围； 

h) 最大持续充电电流、最大持续放电电流。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环境要求 

本文件如无其它规定，试验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20±5） ℃； 

——相对湿度：≤75 %； 

——大气压力：（86～106） kPa。 

7.1.2 仪表设备条件 

仪表设备应满足如下条件： 

a) 测量电压、电流、温度的仪表精度不应低于±0.5 ％； 

b) 测量时间用的仪表精度不应低于±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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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恒流源的电流可调，在恒流充电或放电过程中，电流变化在±0.5 ％范围内； 

d) 恒压源的电压可调，在恒压充电过程中，电压变化在±0.5 ％范围内。 

7.1.3 管理系统测试平台 

管理系统测试平台（简称测试平台）一般由电池组模拟、温度模拟、通讯、恒流源、恒压源、负载

等部分组成。 管理系统的测试也可使用与测试平台功能相同的其它设备或装置。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的连接参见附录 A。 

7.2 管理功能 

7.2.1 参数测量精度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使用电压、电流和温度测量装置测量采集电压、电流、温度

等参数。将管理系统采集的数据（采集不少于 5 个单体电池电压，不少于 1 个温度参数）与测量装置采

集的数据进行比较、计算。 

7.2.2 短路保护及恢复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放电

电流放电，短接放电端口，记录放电回路关断时间，然后解除短接，记录放电回路的工作状态。 

7.2.3 反接保护及恢复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测试平台对管理系统的充电端口用反向电压（管理系统适配

电池组所标称电压值的 1.1 倍）进行充电，持续时间 5 min，记录充电回路的工作状态，然后解除反接，

记录充电回路的工作状态。 

7.2.4 温度保护及恢复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电

流充电。将管理系统任意温度传感元件置于温度试验箱中，确保温度的有效传导，调节温度试验箱至设

定的温度值，记录管理系统在不同温度下充电回路的工作状态和切断时间。  

7.2.5 放电口充电保护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测试平台对管理系统的充电端口用正向电压（管理系统适配

电池组所标称电压值的 1.1 倍）进行充电，持续时间 5 min，记录放电回路工作状态。然后停止充电，

调节测试平台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放电，记录放电回路的工作状态。 

7.2.6 充电过压保护及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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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

电流进行充电；调节测试平台的模拟单体电池电压（不少于 5 个单体电池）到高于过压保护值，记录充

电回路切断时间。然后恢复所有单体电池电压到低于过压保护值，记录充电回路工作状态。 

7.2.7 放电欠压保护及恢复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放电

电流进行放电；调节测试平台的模拟单体电池电压（不少于 5 个单体电池）到低于欠压保护值，记录放

电回路切断时间。然后恢复所有单体电池电压到高于欠压保护值，记录放电回路工作状态。 

7.2.8 充电过流保护及恢复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电流值，当充电电流大于管理系统

明示的充电过流保护值时，记录充电回路切断时间。然后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电流以管理系统明示

的最大持续充电电流进行充电，记录充电回路工作状态。 

7.2.9 放电过流保护及恢复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放电回路电流值，当放电电流大于管理系统

明示的放电过流保护值时，记录放电回路切断时间。然后调节测试平台的放电回路电流以管理系统明示

的最大持续放电电流进行放电，记录放电回路工作状态。 

7.2.10 均衡保护 

7.2.10.1 被动均衡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

电流充电；调节测试平台的模拟任意单体电池电压值达到均衡启动条件，记录该单体电池均衡保护回路

放电电流。 

7.2.10.2 主动均衡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

电流充电，或以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放电；调节测试平台的模拟任意单体电池电压值达到均衡启动条件，

记录该单体电池与其它单体电池间的电能量转移情况。 

7.2.11 显示及通讯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记录管理系统显示、通讯功能情况。 

与充电器互认协同充电功能按QB/T ××-20××中6.8.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3 电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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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工作电压范围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分别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

续充电电流充电；调节单体电池电压，在管理系统明示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变化，记录其充电回路工作状

态。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分别调节测试平台的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

续放电电流放电，调节单体电池电压，在管理系统明示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变化，记录其放电回路工作状

态。 

7.3.2 抗冲击电压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分别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

续充电电流充电；调节模拟电池组的 1/2 单体电池数量的电压值，为管理系统明示的单体电池工作电压

上限值，剩余 1/2 单体电池的电压值，为管理系统明示的单体电池工作电压上限值的 1.3 倍，持续 100 ms，

记录其充电回路工作状态。 

7.3.3 休眠电流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管理系统在未连接放电负载和充电的情况下，放置 60 s，

然后测量其消耗的电流（即管理系统电源输入端的电流）。 

7.3.4 工作电流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分别调节测试平台的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

续放电电流放电；调节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电流充电，然后测量其在充电和放电

状态下消耗的电流（即管理系统电源输入端的电流）。 

7.3.5 放电控制压降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放

电电流放电，测量其放电回路的电压（图 A.1 中 P- 与 B-点之间的电压差）。 

7.3.6 充电控制压降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

电电流充电，测量其充电回路的电压（图 A.1 中 C- 与 B-点之间的电压差）。 

7.3.7 放电持续电流能力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50±2）℃的环境中，调节测

试平台的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放电，记录放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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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放电冲击电流能力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50±2）℃的环境中，调节测

试平台的放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放电过流保护值 90 %的电流放电，记录放电时间。 

7.3.9 充电持续电流能力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50±2） ℃的环境中，调节测

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电流充电，记录充电时间。 

7.3.10 充电冲击电流能力 

将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连接并启动工作。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50±2） ℃的环境中，调节测

试平台的充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充电过流保护值 90 %的电流充电，记录充电时间。 

7.4 环境适应性 

7.4.1 耐低温 

7.4.1.1 低温存储 

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40±2）℃的环境中，按照 GB/T 2423.1 中“试验 Ab”规定进行试验

16 h 后，分别按 7.2.2、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4.1.2 低温工作 

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20±2）℃的环境中，与测试平台连接并正常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充

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电流充电，按照 GB/T 2423.1 中“试验 Ad”规定进行试验 2 h

后，分别按 7.2.2、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4.2 耐高温 

7.4.2.1 高温存储 

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85±2）℃的环境中，按照 GB/T 2423.2 中“试验 Bb”规定进行试验 16 

h 后，分别按 7.2.2、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4.2.2 高温工作 

将管理系统放置在温度为（60±2）℃的环境中，与测试平台连接并正常工作。调节测试平台的充

电回路，以管理系统明示的最大持续充电电流充电，按照 GB/T 2423.2 中“试验 Bd”规定进行试验 2 h

后，分别按 7.2.2、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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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耐湿热 

将管理系统放置在相对湿度为（93±3）%，温度为（40±2）℃的环境中，按照 GB/T 2423.3 规定

进行试验 24 h 后，分别按 7.2.2、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4.4 振动 

将管理系统直接安装或通过夹具安装在振动台面上，设置振幅为 0.76 mm 的简谐振动，最大行程为

1.52 mm，振动频率为 10 Hz～55 Hz，并以 1 Hz/min 的速率变化，在 X、Y、Z 每个方向上进行振动试

验，频率在 10 Hz～55 Hz 间扫频循环 90 min±5 min（具体见表 2）。试验结束后，管理系统分别按 7.2.2、

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表 2  振动试验参数 

步骤 
搁置时间 

h 

振动时间 

min 
检查 

1 ---- ------ 外观 

2 ----- 90±5 ----- 

3 ----- 90±5 ----- 

4 ----- 90±5 ----- 

5 ----- ------- 外观、性能 

7.4.5 冲击 

采用刚性固定的方法（该方法应支撑管理系统的所有固定表面）将管理系统固定在试验设备上，在

三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各承受 10 次等值的冲击，至少要保证一个方向与水平面垂直。 

每次冲击试验在最初的 3 ms 内，最小平均加速度为 75 gn，峰值加速度在 125 gn～175 gn之间。 

试验结束后，对管理系统分别按 7.2.2、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4.6 静电放电 

管理系统在工作状态下，按 GB/T17626.2－2006 的规定，在 4 kV 下进行接触放电测试和在 8 kV 下

进行空气放电测试。试验结束后，对管理系统分别按 7.2.2、7.2.6～7.2.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5 其他要求 

目检产品随附资料信息是否齐全。 

8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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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总则 

产品应经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才能出厂。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周期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检验依据 

出厂检验按照GB/T  2828.1－2012的规定，在出厂连续系列批的成品中抽取样本进行逐批检验。 

8.2.2 单位产品 

批中的单位产品：套。 

8.2.3 批质量 

提交检验批的质量水平，以不合格品百分数表示。 

8.2.4 抽样方案 

    采用二次抽样方案。检验开始时应采用正常检验。检验项目、检验水平（IL）、不合格分类、接收

质量限（AQL）见表 3。 

8.2.5 其他 

    检验批用于供需双方交货验收时，可以在合同中对8.2规定的要求另作约定。 

表 3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序号 检验项目 
本标准条款 

IL 不合格分类 AQL 
要求 试验方法 

1 参数测量精度 6.2.1 7.2.1 

S-3 B 4.0 

2 短路保护及恢复 6.2.2 7.2.2 

3 反接保护及恢复 6.2.3 7.2.3 

4 充电过压保护及恢复 6.2.6 7.2.6 

5 放电过流保护及恢复 6.2.9 7.2.9 

8.3 周期检验 

8.3.1 检验依据 

周期检验按照GB/T 2829－2002的规定，从逐批检验合格的某个批或若干批中抽取样本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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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单位产品 

批中的单位产品：套。 

8.3.3 批质量 

提交检验批的质量水平，以不合格品百分数表示。 

8.3.4 抽样方案 

采用一次抽样方案。检验项目、判别水平（DL）、不合格分类、不合格质量水平（RQL）、样本量

(n) 、 判定数组等具体内容见表4。 

表 4 周期检验抽样方案 

试验组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本标准条款 
DL  

不合格 

分类 
RQL n 判定数组 

要求 试验方法 

1 

1 温度保护及恢复 6.2.4 7.2.4 

Ⅱ B 65 n＝2 A＝0 R＝1 

2 放电口充电保护 6.2.5 7.2.5 

3 放电欠压保护及恢复 6.2.7 7.2.7 

4 充电过流保护及恢复 6.2.8 7.2.8 

5 均衡保护 6.2.10 7.2.10 

6 显示及通讯 6.2.11 7.2.11 

2 

1 电气性能 6.3 7.3 

Ⅱ B 65 n＝2 A＝0 R＝1 

2 耐低温 6.4.1 7.4.1 

3 耐高温 6.4.2 7.4.2 

4 耐湿热 6.4.3 7.4.3 

5 振动 6.4.4 7.4.4 

6 冲击 6.4.5 7.4.5 

7 静电放电 6.4.6 7.4.6 

8.3.5 检验周期 

检验周期3个月，其中试验组2为6个月；也可在订货合同中针对不同试验组规定不同的检验周期。 

8.4 型式检验 

8.4.1 检验周期 

型式检验周期每为12 个月。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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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产品鉴定或产品的改型设计、结构、工艺、材料有较大变动后的生产定型检验时； 

b) 产品停止生产半年以上又恢复生产或异地生产的批量生产检验时； 

c) 合同环境下用户提出要求时。 

8.4.2 检验样本  

在无特殊要求时，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周期检验所需的样本数量随机抽取。

先对抽取的所有样本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合格后再按周期检验规定的试验组别、检验项目及检验

顺序进行检验。 

8.4.3 合格判定及复验条件 

产品的型式检验应全部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允许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对该不合格项目

进行复验。如仍不合格，则本次产品型式检验判为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9.1.1 在产品的醒目部位应清晰和永久性地标上可溯源的特征符号标志，如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型

号规格、制造日期或代码等。 

9.1.2  产品外包装应有以下标志： 

a) 制造商的名称和商标； 

b) 产品名称； 

c)  型号或适用车型； 

d) 标准编号、名称（也可标在产品或说明书上）； 

e) 箱体尺寸（长×宽×高）及体积； 

f) 数量； 

g) 净重和毛重； 

h) “小心轻放”、“怕湿”等储运图示标志；  

i) 出厂日期或生产批号。 

9.1.3 合同环境下可按需方要求标志。 

9.2 包装 

9.2.1 出厂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装箱单、产品说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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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每只产品都应采用单个小包装，外用纸箱或其他箱包装，捆扎牢固。特殊情况，可根据需方（合

同）要求确定。 

9.3 运输  

装有产品的包装箱应按包装储运图示标志进行装卸和运输。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不应抛掷。在运输

过程中不应日晒、雨淋，严禁与易燃物品和活性化学品混装运输。 

9.4 贮存 

9.4.1 产品应放在干燥、通风，并能防雨、雪的室内，并不应与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或起尘物品存放

在一起。装有产品的箱体应放妥垫起，距地面不小于 100 mm，堆垛高度不应超过 2 m。 

9.4.2 产品自出厂日起，在正常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2年内应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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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的连接 

 

管理系统与测试平台的连接见图A.1；管理系统的外接端口设置、连接方式不限于图 A.1所示方式。 

 

 

 

图 A.1 管理系统测试平台连接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